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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国际铁路直通联运公约文本  

国际会议第二次会议  

议定书  

（ 20 17 年 3 月 2 7-3 1 日 ， 波 兰 共 和 国 ， 华 沙 ）  

 

根 据 通 过 国 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文 本 国 际 会 议 第 一 次 会 议（ 2 01 6

年 11 月 14 -1 8 日 ， 波 兰 共 和 国 ， 华 沙 ） 决 议 ， 于 20 17 年 3 月 27 -3 1

日 在 华 沙（ 波 兰 共 和 国 ）举 行 了 通 过 国 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文 本 国 际

会 议 （ 下 称 — — 国 际 会 议 ） 第 二 次 会 议 。  

下 列 铁 路 合 作 组 织（ 下 称 — — 铁 组 ）成 员 国 的 代 表 团 参 加 了 会 议 ： 

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  

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  

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  

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  

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  

匈 牙 利 、  

越 南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、  

格 鲁 吉 亚 、  

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 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  

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  

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  

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  

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  

蒙 古 国 、  

波 兰 共 和 国 、  

俄 罗 斯 联 邦 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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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  

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  

乌 克 兰 、  

捷 克 共 和 国 、  

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。  

欧 盟 (E U )  、 大 韩 民 国 和 国 际 铁 路 运 输 政 府 间 组 织 (O T IF)以 及 铁

组 委 员 会 的 代 表 参 加 了 会 议 。  

会 议 参 加 人 员 名 单 附 后 （ 附 件 A）。  

国 务 秘 书 — — 俄 罗 斯 联 邦 运 输 部 副 部 长 谢 尔 盖 ·阿 里 斯 托 夫 先 生

主 持 了 会 议 。  

铁组委员会主席塔捷乌什 ·绍兹达先生履行会议秘书的职能。  

在 会 议 开 始 时 ， 成 立 了 全 权 证 书 检 查 委 员 会 ， 由 来 自 下 列 国 家 ：

匈 牙 利 、格 鲁 吉 亚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和 波 兰 共 和 国

代 表 团 的 代 表 组 成 。 全 权 证 书 检 查 委 员 会 选 举 了 奥 莉 加 ·阿 尔 捷 米 耶

娃 为 自 方 主 席 ， 由 其 报 告 了 下 列 2 0 个 铁 组 成 员 国 代 表 团 ： 阿 塞 拜 疆

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匈

牙 利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

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 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 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 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

蒙 古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俄 罗 斯 联 邦 、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乌 兹 别 克 斯 坦

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持 有 符 合 有 关 通 过 国

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文 本 国 际 会 议 的 议 事 规 则 （ 下 称 — — 议 事 规 则 ）

第 二 条 规 定 的 全 权 证 书 。同 时 确 认 ，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越 南 社 会

主 义 共 和 国 和 哈 萨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提 交 的 全 权 证 书 不 符 合 议 事

规 则 第 二 条 的 要 求 ， 无 法 享 有 表 决 权 参 会 。  

因 此 ， 根 据 议 事 规 则 第 十 一 条 ， 会 议 主 席 谢 尔 盖 ·阿 里 斯 托 夫 先

生 确认本次会议有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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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3 月 27 日，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也 提 交 了 相 应 的

全 权 证 书 ， 因 此 获 得 了 参 加 表 决 的 权 利 。  

欧盟代表拥有欧盟委员会主席的授权，会议参加者将此事备案。  

为 编 制 国 际 会 议 第 二 次 会 议 的 议 定 书 ， 成 立 了 由 阿 塞 拜 疆 共 和

国 、格 鲁 吉 亚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和 俄 罗 斯 联 邦 代 表 组

成 的 条 文 小 组 。  

 

讨 论 结 果 如 下 ：  

关 于 议 程 第 1 项  

会 议 核 准 了 下 列 议 程 ：  

1 .  核 准 会 议 的 议 程 。  

2 .  讨 论 国 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文 本 。  

3 .  国 际 会 议 第 三 次 会 议 的 日 期 和 议 程 。  

 

关 于 议 程 第 2 项  

会 议 研 究 并 通 过 了 国 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草 案 的 序 言 和 第 一 至

二 十 一 条 的 文 本 （ 本 议 定 书 附 件 1）。  

在 研 究 上 述 条 款 时 ，部 分 修 改 和 补 充 事 项 在 协 商 一 致 的 基 础 上 列

入 了 公 约 草 案 的 文 本 。  

在 讨 论 公 约 草 案 序 言 时 ，格 鲁 吉 亚 代 表 团 提 交 了 下 列 提 案 ：确 定

由 “国 家 ”代 替 “国 家 政 府 ”作 为 缔 约 各 方 。 该 提 案 未 获 得 支 持 ， 因 为 下

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白 俄 罗 斯 共 和

国 、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匈 牙 利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

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 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 蒙 古 国 、 俄 罗 斯 联 邦 、

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

尼 亚 共 和 国 表 决 支 持 “国 家 政 府 ”的 表 述 。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格 鲁 吉 亚 、

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和 波 兰 共 和 国 表 示 反 对 。 立 陶 宛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

根 据 格 鲁 吉 亚 代 表 团 的 提 案 ，经 过 表 决 在 序 言 中 增 加 了 新 的 一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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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，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保 加

利 亚 共 和 国 、匈 牙 利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

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乌 兹 别

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 乌 克 兰 、 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支 持 该 提 案 。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拉 脱

维 亚 共 和 国 和 俄 罗 斯 联 邦 表 示 反 对 。 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会 议 通 过 了 公 约 草 案 序 言 文 本 ， 表 述 如 下 ：  

“各 国 政 府 ， 下 称 缔 约 各 方 ，  

认 识 到 发 展 国 际 铁 路 联 运 的 重 要 性 ，  

强 调 有 必 要 建 立 统 一 的 铁 路 运 输 空 间 ，  

为 促 进 洲 际 铁 路 通 道 竞 争 力 的 提 升 ，  

确 认 遵 守 联 合 国 宪 章 ， 并 遵 守 普 遍 认 可 的 国 际 法 原 则 和 规 范 ，  

协 议 如 下 ： ” 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建 议 在 公 约 草 案 中 增 加 “术 语 ”条 款 。为 编

制 该 条 内 容 ， 成 立 了 在 波 兰 共 和 国 代 表 主 持 下 、 由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

波 兰 共 和 国 、俄 罗 斯 联 邦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欧 盟 代 表 组 成 的 工 作 组 。会

议 责 成 工 作 组 于 20 1 7 年 9 月 2 9 日 前 编 制 “术 语 ”条 款 草 案 。如 有 必 要 ，

工 作 组 可 举 行 会 议 ， 以 编 制 该 条 款 。  

该 工 作 组 准 备 了 需 在 公 约 “术 语 ”条 款 中 明 确 的 下 列 术 语 一 览 表 ，

其 中 包 括 ：铁 路 直 通 联 运 、国 际 铁 路 联 运 、缔 约 各 方 、区 域 经 济 一 体

化 组 织 、 联 盟 、 商 业 性 组 织 、 铁 路 公 司 和 公 职 人 员 。  

根 据 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格 鲁 吉 亚 、拉 脱 维 亚 共

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和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的 提 案 ，会 议 在 表 决 的 基

础 上 通 过 了 公 约 草 案 第 六 条 “工 作 原 则 ”的 文 本 ， 表 述 如 下 ：  

“第 六 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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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原 则  

根 据 本 公 约 的 条 款 ，铁 组 在 成 员 国 主 权 平 等 、相 互 尊 重 和 领 土 完

整 ，以 及 绝 对 尊 重 铁 组 成 员 独 立 性 、自 愿 加 入 、权 利 和 义 务 平 等 的 原

则 基 础 上 开 展 工 作 。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

亚 共 和 国 、匈 牙 利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

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斯

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

亚 共 和 国 支 持 该 表 述 。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和 朝 鲜 民 主

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反 对 该 表 述 。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和 俄 罗 斯

联 邦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在 表 决 时 ，通 过 了 格 鲁 吉 亚 代 表 团 的 下 列 提 案 ：在 公 约 草 案 第 七

条 “工 作 方 向 ”第 一 款 句 首 增 加 “促 进 ”字 样 。 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 阿 塞 拜

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

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拉 脱

维 亚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

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

尼 亚 共 和 国 表 决 支 持 该 提 案 。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匈

牙 利 和 俄 罗 斯 联 邦 反 对 该 提 案 。 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根 据 格 鲁 吉 亚 和 俄 罗 斯 联 邦 代 表 团 的 提 案 ，会 议 一 致 通 过 有 关 在

第 七 条 “工 作 方 向 ”中 新 增 下 列 一 款 的 决 议 ：  

“十 、 就 适 用 铁 组 有 关 组 织 和 办 理 国 际 铁 路 客 货 运 输 方 面 的 法 律

文 件 问 题 开 展 培 训 。 ”  

在 讨 论 捷 克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提 案 时 ，会 议 同 意 将 第 十 一 条 划 分 为 两

部 分 ， 即 第 十 一 条 （ 第 一 部 分 ）“铁 组 观 察 员 ”和 （ 第 二 部 分 ）“铁 组 联

系 企 业 ”。  

根据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邦的提案，会议根据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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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约草案第十三条 “部长会议的一般规定 ”第四款的下列新表述：  

“四 、 如 果 执 行 这 些 决 议 对 国 家 安 全 、 环 境 、 公 民 生 命 和 健 康 造

成 威 胁 和 /或 与 其 作 为 参 加 方 的 其 他 国 际 协 议 中 的 义 务 相 抵 触 时 ， 铁

组 成 员 可 以 做 出 关 于 不 执 行 这 些 决 议 的 声 明 ，但 根 据 本 公 约 第 十 四 条

第 一 款 第（ 十 一 ）项 、第 四 十 四 条 、第 六 十 三 条 和 第 六 十 四 条 通 过 的

决 议 除 外 。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阿 富 汗

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匈 牙 利 、格 鲁 吉

亚 、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俄 罗 斯 联 邦 、斯 洛 伐 克 共 和

国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表 决 支 持 该 表 述 。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

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和 乌 克 兰 反 对 该 表 述 。朝 鲜 民 主

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和 乌 兹 别 克 斯

坦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会议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关于在研究第十三条 “部长会议

的一般规定”第四款引用的条款时，再返回研究该款内容的提案。  

会 议 在 表 决 时 通 过 了 乌 克 兰 和 捷 克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建 议 的 第 十 五

条 “部 长 会 议 的 会 议 ”第 一 款 的 下 列 表 述 ：  

“如 有 不 少 于 三 分 之 二 的 铁 组 成 员 授 权 机 构 负 责 人 或 其 授 权 人 员

出 席 会 议 ， 则 该 届 会 议 即 为 有 效 。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阿 富 汗

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匈 牙 利 、格 鲁 吉 亚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

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摩

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乌 兹 别 克 斯

坦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支 持 该 表 述 。伊 朗

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反 对 该 表 述 。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和 俄 罗 斯 联 邦 代 表

团 弃 权 。  

会 议 在 表 决 时 同 意 由 立 陶 宛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提 出 的 有 关 公 约 草 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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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六 条 “铁 路 公 司 大 会 的 一 般 规 定 ”第 二 款 的 修 改 事 项 ，并 通 过 了 该

款 的 下 列 表 述 ：  

“二 、 铁 路 公 司 大 会 参 加 方 是 表 示 愿 意 参 加 大 会 工 作 并 符 合 本 公

约 规 定 要 求 的 铁 路 公 司（ 机 构 ）或 这 些 铁 路 公 司 的 联 合 体（ 控 股 公 司

等 ），或 其 国 内 联 盟 。由 铁 组 成 员 授 权 机 构 向 铁 组 委 员 会 通 报 本 国 的

大 会 参 加 方 组 成 及 享 有 表 决 权 的 大 会 参 加 方 。每 个 国 家 自 行 确 定 选 择

条 件 。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白 俄 罗

斯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匈 牙 利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

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波 兰 共

和 国 、俄 罗 斯 联 邦 、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表 决

支 持 该 表 述 。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 义

人 民 共 和 国 、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和 捷 克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根 据 格 鲁 吉 亚 代 表 团 的 提 案 ，会 议 经 过 表 决 修 改 了 公 约 草 案 第 十

七 条 “铁 路 公 司 大 会 的 权 限 ”第 一 款 第 （ 七 ） 项 ， 其 表 述 如 下 ：  

“研 究 铁 组 预 算 草 案 并 提 出 建 议 ；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

民 共 和 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俄

罗 斯 联 邦 、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和 乌 克 兰 支 持 该 表 述 。捷 克 共 和 国 代

表 团 反 对 该 表 述 。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 亚

共 和 国 、匈 牙 利 、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斯

洛 伐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根 据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的 提 案 ，会 议 经 过 表 决 修 改 了 公

约 草 案 第 十 七 条 “铁 路 公 司 大 会 的 权 限 ”第 一 款 第（ 九 ）项 ，其 表 述 如

下 ：  

“（ 九 ）协 调 铁 路 公 司 大 会 参 加 方 开 展 有 关 准 备 、讨 论 、签 订 和 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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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经 济 协 议 的 工 作 ， 以 落 实 属 于 铁 路 公 司 大 会 权 限 的 铁 组 工 作 ；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阿 富 汗

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
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俄 罗 斯 联 邦 、乌

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和 捷 克 共 和 国 表 决 支 持 该 表 述 。 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

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反 对 该 表 述 。下 列 国 家 代 表

团 ：匈 牙 利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斯 洛 伐

克 共 和 国 和 乌 克 兰 弃 权 。  

在表决时，会议同意了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的提案，并在公约草案第

十七条“铁 路 公 司 大 会 的 权 限 ”中补充新的第四款，其表述如下：  

“四 、 铁 路 公 司 大 会 向 部 长 会 议 提 交 自 方 工 作 报 告 。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白 俄

罗 斯 共 和 国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朝 鲜

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 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 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 蒙 古 国 、

波 兰 共 和 国 、 俄 罗 斯 联 邦 、 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

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表 决 支 持 该 表 述 。立 陶 宛 共 和 国 代 表 团

表 决 反 对 该 表 述 。 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 匈 牙 利 和 乌 克 兰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根 据 通 过 了 公 约 草 案 第 十 七 条 “铁 路 公 司 大 会 的 权 限 ”新 第 四 款

的 内 容 ，会 议 根 据 格 鲁 吉 亚 和 立 陶 宛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的 提 案 ，经 过 表 决

在 第 十 四 条 “部 长 会 议 的 权 限 ”第 一 款 中 补 充 新 的 第（ 十 八 ）项 ，其 表

述 如 下 ：  

“（ 十 八 ） 研 究 铁 路 公 司 大 会 工 作 报 告 并 将 其 备 案 ；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 亚

共 和 国 、 匈 牙 利 、 格 鲁 吉 亚 、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

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

瓦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俄 罗 斯 联 邦 、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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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支 持 该 表

述 。 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根 据 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格 鲁 吉 亚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和 乌 克 兰 代 表 团

的 提 案 ，会 议 通 过 了 公 约 草 案 第 十 五 条 “部 长 会 议 的 会 议 ”第 三 款 的 下

列 表 述 ：  

“三 、 如 在 部 长 会 议 决 议 或 本 公 约 中 未 规 定 其 他 期 限 ， 则 部 长 会

议 决 议 自 会 议 结 束 之 日 起 生 效 。部 长 会 议 的 决 议 以 议 定 书 形 式 编 制 。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阿 富 汗

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

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、 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 立 陶 宛 共 和 国 、

波 兰 共 和 国 、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

共 和 国 表 决 支 持 该 表 述 。匈 牙 利 代 表 团 反 对 该 表 述 。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

民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俄 罗 斯 联 邦 和 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

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会 议 通 过 了 捷 克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关 于 在 第 二 十 条 “铁 路 公 司 大 会 参

加 方 授 权 代 表 会 议 ”第 一 款 第（ 四 ）项 中 增 加 “铁 路 公 司 大 会 管 辖 范 围

内 ”的 字 样 ， 该 项 表 述 如 下 ：  

“（ 四 ） 通 过 有 关 设 立 铁 路 公 司 大 会 管 辖 范 围 内 的 铁 组 专 门 委 员

会 的 临 时 工 作 组 和 终 止 其 活 动 的 决 议 。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

亚 共 和 国 、匈 牙 利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

民 共 和 国 、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斯 洛 伐 克 共 和 国 、乌

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、捷 克 共 和 国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同 意 该 提

案 。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 和 国 和 俄 罗 斯

联 邦 反 对 该 提 案 。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白 俄 罗 斯 共 和 国 、中 华 人 民 共 和

国 、 蒙 古 国 和 波 兰 共 和 国 弃 权 。  

根 据 格 鲁 吉 亚 、俄 罗 斯 联 邦 和 乌 克 兰 代 表 团 的 提 案 ，会 议 通 过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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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一 条  “授 权 代 表 会 议 联 席 会 议 ”名 称 和 第 一 款 的 新 表 述 ， 该 款

表 述 如 下 ：  

“一 、 每 年 召 集 不 少 于 一 次 铁 组 成 员 授 权 机 构 负 责 人 授 权 代 表 会

议 和 铁 路 公 司 大 会 参 加 方 授 权 代 表 会 议 联 席 会 议 ，并 根 据 本 公 约 第 十

九 条 和 第 二 十 条 规 定 的 权 限 范 围 通 过 有 关 问 题 的 决 议 。 ”  

下 列 国 家 代 表 团 ：阿 塞 拜 疆 共 和 国 、阿 富 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白 俄

罗 斯 共 和 国 、保 加 利 亚 共 和 国 、格 鲁 吉 亚 、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、中 华

人 民 共 和 国 、朝 鲜 民 主 主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、拉 脱 维 亚 共 和 国 、立 陶 宛 共

和 国 、摩 尔 多 瓦 共 和 国 、蒙 古 国 、波 兰 共 和 国 、俄 罗 斯 联 邦 、斯 洛 伐

克 共 和 国 、乌 兹 别 克 斯 坦 共 和 国 、乌 克 兰 和 爱 沙 尼 亚 共 和 国 表 决 支 持

该 表 述 。匈 牙 利 和 捷 克 共 和 国 代 表 团 反 对 该 表 述 。阿 尔 巴 尼 亚 共 和 国

代 表 团 弃 权 。  

 

关 于 议 程 第 3 项  

会 议 决 定 ，将 于 2 01 7 年 11 月 2 7 日 至 1 2 月 1 日 在 华 沙（ 波 兰 共

和 国 ） 举 行 国 际 会 议 第 三 次 会 议 ， 并 通 过 了 下 列 初 步 议 程 ：  

1 .  核 准 国 际 会 议 第 三 次 会 议 的 议 程 。  

2 .  讨 论 国 际 铁 路 直 通 联 运 公 约 文 本 。  

3 .  国 际 会 议 第 四 次 会 议 的 日 期 和 议 程 。  

会 议 核 准 了 举 行 国 际 会 议 第 四 次 会 议 的 初 步 日 期 ， 将 其 定 为 ：

2 0 18 年 3 月 2 6- 3 0 日 。  

 

 










